
2025年上海市医疗保障局政务公开工作任务分解表

序号 工作任务 具体要求 完成时限

1

依法履行政府
信息公开职责

围绕本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重点领域深化信息公开，做好医保待
遇标准调整、深化医保改革、医保基金监管、医药管理服务、药
品耗材招采等重要政策信息的发布和解读。

全年

2 准确适用《条例》和《规定》，依法依规做好依申请答复，规范
提升依申请公开工作质量和效果。

全年

3
针对同一申请人提出的相同或相近内容的信息公开申请、向其他
单位提出内容相近的信息公开申请等情况，加强协同办理，推动
同案类案答复准确、规范。

全年

4 持续做好权责清单依法公开和动态更新。 全年

5 依法规范公开预决算等财政信息。 全年

6 依法公开年度行政检查计划，按要求落实涉企行政“检查码”，严格

执行涉企行政检查信息公开有关要求。
全年

7

有效防范信息
公开风险

加强信息公开前审查，经保密审查认定不属于国家秘密、工作秘
密或敏感信息的，开展公开属性审查。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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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效防范信息
公开风险

严格执行非涉密、涉敏公文类信息公开属性审查认定程序，起草
处室、单位报请印发文件时，应明确文件制定依据的定密和公开
情况、文件内容是否涉及敏感信息等，并对文件的公开属性提出
建议。

全年

9 及时清理局系统网站、政务新媒体及局属各单位线下公示公告点
位等渠道无需长期保留的信息。

全年

10

发挥以公开促
落实、优服务
、强监督的功

能作用

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政策集成式发布的要求，及时做好医
保领域政策推送和更新维护。

全年

11
政策解读与政策文件同步审签、同步发布，政策解读范围包括行
政规范性文件，涉及面广、与民生关系密切、社会关注度高、或
专业性强的重要政策文件，以及其他需要进行解读的政策文件。

全年

12 申报类、办事类政策的申报、评审、办理条件和标准原则上应作
为政策解读内容与政策文件同步发布。

全年

13 聚焦医保领域营商环境、惠企服务、民生实事等政策，推动“处长

（科长）讲政策、专家评政策、媒体看政策”解读。
全年

14
发挥12345市民热线、12393医保热线、网站政策留言板等平台政

策咨询回应机制的特点和优势，做好共性问题的面上回应和个性
问题的专业解答。

全年

15 继续做好新增政策文件“阅办联动”。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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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发挥以公开促
落实、优服务
、强监督的功

能作用

依法向社会公布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重大行政决策公众意见
采纳情况、决策结果和执行情况等信息。

7月

17

持续深化政民
（企）互动和

公众参与

以“优化营商环境”为主题，开展局系统“政府开放月”活动，局属各

单位至少组织1场。
8月

18 结合医保重点工作、重大活动和阶段性工作安排，常态化开展“医
保医企面对面”活动，年内至少组织4场。

全年

19 加强政策文件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制定与企业群众切身利益
有关的文件，应当听取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全年

20 推动公众代表列席决策会议，常态化邀请市民、企业等公众代表
列席各类会议，年内至少邀请4次。

全年

21 做好代表建议研究落实情况的跟踪反馈。积极引入专家学者参与
医保决策。

全年

22
高质效办理中国政府网转办留言，压实主体责任，严格办理时
限，在收到系统转办事项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办结，提高办理质

量。

全年

23

不断提升政务
公开质效

落实市政府办公厅、市数据局等关于门户网站建设的要求，加强
网站日常检查监测。

全年

24 加强“上海国际服务门户”网站信源报送，聚焦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

高频办事事项拓展涉外服务场景。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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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不断提升政务
公开质效

进一步强化局系统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平台内容建设和形式创新，
推动局门户网站和“上海医保”官方公众号稿源互通，增强协同效应

。

全年

26 加强与重要新闻媒体的联动，提升医保领域重要政策及解读材料
等权威文本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全年

27 加强对政务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主要负责同志每年
至少听取1次工作汇报。

12月

28 面向领导干部和新进公务人员开展政务公开通识培训。 10月

29 年内至少举办1次全市医保系统政务公开培训， 10月

30 持续跟踪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成效，梳理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改
进工作。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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